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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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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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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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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４９

，

４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１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４９

，

４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１

４

企业债券

１

，

７９０

，

２１５

，

５５８．６７ ６９．６３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３００

，

８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０

６

中期票据

５８

，

９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９

７

可转债

１４４

，

１１３

，

５１２．２０ ５．６１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

，

４４３

，

６０３

，

０７０．８７ ９５．０４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９８０１２４ ０９

浦发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６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８

２ ０９８０５２ ０９

轻纺城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

３ ０９８０３０ ０９

芜湖建投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９

４ １１８００１０ １１

杭工投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８

，

５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３

５ １２２０９２ １１

大秦

０１ ８２１

，

８６０ ８３

，

１５５

，

７９４．８０ ３．２３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基金该报告期内投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均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和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

８．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

８．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３３

，

３３３．３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７５７

，

１９６．３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４

，

１０２

，

００９．２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３９０．２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５

，

１９３

，

９２９．０９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４４

，

９５１

，

９８２．４０ １．７５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４０

，

９１４

，

６０５．７０ １．５９

３ １１００１６

川投转债

２１

，

７３５

，

０１４．４０ ０．８５

４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１７

，

２８０

，

４４０．１０ ０．６７

５ １１００１３

国投转债

４

，

３０７

，

５６９．２０ ０．１７

６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３

，

４６８

，

５６３．００ ０．１３

７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２

，

７９５

，

９５４．４０ ０．１１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１３３６

新华保险

９７４

，

７８１．１２ ０．０４

新股网下申购锁定期

３

个

月

２ ００２６５０

加加食品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新股网上申购未上市

３ ００２６５１

利君股份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新股网上申购未上市

４ ００２６４９

博彦科技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新股网上申购未上市

５ ３００２８４

苏交科

６

，

６５０．００ ０．００

新股网上申购未上市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 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

—

③ ②

—

④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０％ ０．１３％ ４．７５％ ０．０１％ －５．９５％ ０．１２％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进行比较

建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

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注：

１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生效，截至基金业绩报告日未满一年。

２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权证等风险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０％－４０％

，其中，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

３％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安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６０％－１００％

，其中基金保留的现金以及投资于到期日在一年以内

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

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有关投资比例限制等遵循届时有效的规定执行。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三年期定期存款收益

率由

４．１５％

上调至

４．５％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三年期定期存款收益

率由

４．５％

上调至

４．７５％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三年期定期存款收益

率由

４．７５％

上调至

５．００％

。

十四、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２％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在保本周期内，本基金的保证费用从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收入中列支。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所持有本基金份额转为变更后的“建信积极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同上。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

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基金销售时发生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

项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转为变更后的“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费率不

高于基金申购金额的

５％

，具体费率以届时公告为准。

２

、赎回费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

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具体赎回费率如下表所

示：

持有期限（

Ｙ

）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２．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１．６％

２

年

＜Ｙ＜３

年

１．２％

Ｙ≥３

年

０％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转为变更后的“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赎回费率最

高不超过

５％

，具体费率以届时公告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或者调低赎回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

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公告。

３

、基金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

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如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

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

基金转换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１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２

）转入金额：

①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②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３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入金额

（

４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某客户将

１０

，

０００

份建信货币市场基金转换成本基金（假设本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

元）。建信货币市场基金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无累计未付收益。

因建信货币市场基金的赎回费率为

０％

，申购费率为

０％

，转入金额对应的本基金申购费率为

１．２％

，则：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份额净值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１０

，

０００×

（

１－０％

）

／

（

１＋１．２％

—

０％

）

＝９８８１．４２

元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入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９８８１．４２＝１１８．５８

元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９８８１．４２／１．０５＝９４１０．８８

份

即在上述情形下，该投资者将

１０

，

０００

份建信货币市场基金转换为本基金，经过注册登记机构确认后，投资者需要支付转

换费用

１１８．５８

元，转换后获得本基金基金份额为

９４１０．８８

份。

４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开始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十五、保本周期到期

（一）保本周期到期后基金的存续形式

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本周期，该保本周期的具体起讫日期、保本

及保本保障安排以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如果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本基金将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变更为“建信积极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同时，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以及基金费率等相关内容也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相应变更。

上述变更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提前在临时公告或

更新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说明。

如果本基金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则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规定终止。

（二）到期操作方式

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前，基金管理人将提前公告并提示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到期操作。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到期操作期间就其认购、申购或转换入的全部或部分本基金基金份额进行如下任何一种到期操作：

１

、赎回

即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

２

、转换

即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基金份额。

３

、继续持有

若本基金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入下一保本周期；若本基金不符

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基金份额持有人继续持有变更后的“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到期操作采取“未知价”原则，即：在到期操作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或将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为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 赎回金额或转出金额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实际操作日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

行计算。

（三）到期操作期间

１

、本基金的到期操作期间为保本周期到期日及之后

３

个工作日（含第

３

个工作日）。

２

、在到期操作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未就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进行到期操作的，则基金管理人默认基金份额持

有人继续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

（

１

）若本基金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基金管理人默认基金份额持有人继续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并进入下一保本周

期；

（

２

） 若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 则基金管理人默认基金份额持有人就该部分基金份额选择继续持有变更后的

“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３

、在到期操作期间，本基金将暂停日常申购和转换入业务。

４

、在到期操作期间，基金管理人应使基金财产保持为现金形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免收该期间的基金管理费和基

金托管费。

（四）保本周期到期的保本条款

本基金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提供的保本额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元人民币。

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无论选择或默认选择赎回、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或者转入下

一保本周期或继续持有变更后的“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相应基金份额均适用

保本条款。

若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在持有到期后赎回基金份额、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或者选择

或默认选择继续持有进入下一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或变更后的“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而其认购并

持有到期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在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可赎回金额加上相应基金份额在保本周期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低于保本

额，差额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基金管理人均应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补足该差额，保证人对此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在到期操作期间，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到期操作或默认继续持有的，可按相应基金份

额在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可赎回金额加上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金额低于保本额的差额（即保本赔付差额）享有保本利益，但

对于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含保本周期到期日）至其实际操作日（含该日）的净值波动风险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五）本基金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方案

保本周期届满时， 保证人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其他符合条件的保证人或保本义务人为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提供保本保

障，与基金管理人就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签订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同时本基金满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

存续要求的，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本周期。

１

、过渡期和过渡期申购

到期操作期间截止日起（不含该日）至下一保本周期开始日前一工作日的期间为过渡期；过渡期最长不超过

２０

个工作日。

投资者在过渡期内申请购买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称为“过渡期申购”。在过渡期内，投资者转换入本基金基金份额，视

同为过渡期申购。

（

１

）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保证人或者保本义务人提供的下一保本周期保证额度或保本偿付额度确定并公告本基金过渡期

申购规模上限以及规模控制的方法。

（

２

）过渡期申购采取“未知价”原则，即过渡期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

３

）投资者进行过渡期申购的，其持有相应基金份额至过渡期最后一日（含该日）期间的净值波动风险由基金份额持有人

自行承担。

４

）过渡期申购费率

本基金过渡期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过渡期申购金额（

Ｍ

） 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过渡期申购费用由过渡期申购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

用。

（

５

）过渡期申购的日期、时间、场所、方式和程序等事宜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并提前公告。

（

６

）过渡期内，本基金将暂停办理日常赎回、转换出业务。

（

７

）过渡期内，基金管理人应使基金财产保持为现金形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免收该期间的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

管费。

２

、下一保本周期基金资产的形成

（

１

）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如果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可赎回金额加上相应基金份额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低

于保本额，差额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并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对于投资者认购或者在保本周期内申购、转换入的基金份额，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转入下一保本周期

的转入金额等于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相应基金份额在下一保本周期开始前一工作日（即折算日）所对应的基

金资产净值。

（

２

）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

对于投资者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 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转入金额等于相应基金份额在下一保本周期开始前一工作日

（即折算日）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净值。

３

、基金份额折算

过渡期最后一个工作日（即下一保本周期开始日前一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日。

在基金份额折算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包括投资者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保本周期结束后选择或默

认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在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所代表的资产净值总额保持不变的

前提下，变更登记为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数额按折算比例相应调整。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持有期的计算仍以投资者认购、申购、转换入或者过渡期申购基金份额的实际操作

日期计算，不受基金份额折算的影响。

４

、开始下一保本周期运作

折算日的下一个工作日为下一保本周期开始日，本基金进入下一保本周期运作。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的到期操作期间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以及过渡期申购的基金

份额，经基金份额折算后，适用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条款。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经折算的基金份额至下一保本周期到期的， 如果下一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可赎回金额加上相应基金

份额在该保本周期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低于保本额，低出的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则基金管理人应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补足

该差额，并由保证人或者保本义务人提供保本保障。下一保本周期保本额为：经基金份额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至下一

保本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元人民币。

本基金进入下一保本周期后，仍使用原名称和基金代码办理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

自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开始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暂停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业务。暂停期

限最长不超过

３

个月。

投资者在下一保本周期开始后的开放日申购或转换入本基金基金份额的， 相应基金份额不适用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条

款。

（六）转为变更后的“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的形成

保本周期届满时，若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本基金变更为“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如果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可赎回金额加上相应基金份额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低

于保本额，差额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并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对于投资者在本基金募集期内认购的基金份额、 保本周期内申购或转换入的基金份额， 选择或默认选择转为变更后的

“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转入金额等于选择或默认选择转为“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

额在“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前一个工作日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净值。

（七）保本周期到期的公告

１

、保本周期届满时，若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本基金将继续存续。基金管理人应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就本基金继续存续

及为下一保本周期开放申购的相关事宜进行公告。

２

、保本周期届满时，若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本基金将变更为“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将

在临时公告或《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公告相关规则。

３

、在保本周期到期前，基金管理人将进行提示性公告。

（八）保本周期到期的赔付

１

、在发生保本赔付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应补足保本赔付差额，并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

４

个工作日内将该差额支付至本

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

如果基金管理人未能全额补足保本赔付差额，则基金管理人应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保证人发出书面《履

行保证责任通知书》，保证人应在收到基金管理人发出的《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将需清偿的金额支付至本

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将保本赔付差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２

、保本赔付资金到账后，基金管理人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分配和支付。

３

、发生赔付的具体操作细则由基金管理人提前公告。

十六、保证人基本情况及《保证合同》

（一）保证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１００

号北京金玉大厦写字楼

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１００

号北京金玉大厦写字楼

９

层

法定代表人：刘新来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

，

５２１

，

４５９

，

９３４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担保；投资及担保的评审、策划、咨询服务；投资及投资相关的策划、咨询；资产受托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人员培训；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生产和产品销售；仓储服务；组织、主办会议及交流活动；上述范围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管理

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其他：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投保”）的前身为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特例试

办，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国内首家以信用担保为主要业务的全国性专业担保机构。中投保由

财政部和原国家经贸委共同发起组建，初始注册资本金

５

亿元，

２０００

年中投保注册资本增至

６．６５

亿元。

２００６

年，经国务院批

准，中投保整体并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３０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中投保通过引进知名投资者的方式，从国有法

人独资的一人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通过向投资人增发注册资本，将中投保的注册资本金增至

３５．２１

亿元。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４７．２０

建银国际金鼎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１７．３０

ＣＩＴ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１．２３

ＣＤＨ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

Ｃｈｉｎａ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６３

Ｔｅｔｒａ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ｅ Ｌｔｄ ７．６８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３

国投创新（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１．７３

合 计

１００

２０１１

年，公司分别获得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给予的

金融担保机构长期主体信用等级

ＡＡ＋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中投保总资产

７０８５０１．８６

万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

５１９８８９．０７

万元人民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投保对外担保的在保余额为

７１１

亿元人民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中投保为

１１

只保本基金提供担保，实际承担的基金担保责任金额为

２２４．９９

亿元人民币。

（二）《建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证合同》

鉴于：《建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对建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基金份额承担保本义务（见《基金合同》第十二条

“基金的保本”）。为保护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关于保本基金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充分保护基金投资者

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基础上，特订立《建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或“保证合

同”）。 保证人就基金管理人对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基金份额所承担保本义务的履行提供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承担以本合同为准，如与法律法规相冲突，以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准。

《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包括基金管理人、保证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投资者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

金份额持有人和《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保证合同》的承认、接受和同意。

除非本保证合同另有约定，本保证合同所使用的词语或简称与其在《基金合同》中的释义部分具有相同含义。

（

１

）保证的范围和最高限额

１．１

本基金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提供的保本额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元人民币。

１．２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即保证范围为：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保本周

期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即“可赎回金额”）加上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金额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低于保本

额的部分。

１．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购，或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前赎回或转换出的部分不在保证范围之内，且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

限额不超过按《基金合同》生效之日确认的基金份额所计算的保本额。

１．４

保本周期到期日是指本基金保本周期（如无特别指明，保本周期即为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届满的最后一日。本基金

的保本周期为三年，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三个公历年后对应日止，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保本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

（

２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起六个月。

（

３

）保证的方式

在保证期间，本保证人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

４

）除外责任

下列任一情形发生时，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１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按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每份基金份额可赎回金额加上其每份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

项之和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但在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前（不包括该日）赎回或转换出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保本周期内申购或转换入的基金份额；

４

、在保本周期内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５

、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更换基金管理人的情形，且保证人不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６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包括该日）基金份额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净值减少；

７

、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修改《基金合同》条款，可能加重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根据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修改的除外；

８

、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投资亏损；或因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约定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或延

迟履行义务的，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保本义务的。

（

５

）责任分担及清偿程序

５．１

如果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与相应基金份额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

低于保本额，基金管理人应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以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补足保本赔付差额，并在保本周期到

期日后

４

个工作日内将该差额支付至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

５．２

基金管理人未能按照本条

５．１

款的约定全额履行保本义务的，基金管理人应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保证

人发出书面《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应当载明基金管理人应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的本基金保本赔

付差额总额、基金管理人已自行偿付的金额、需保证人清偿的金额以及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信息。

５．３

保证人应在收到基金管理人发出的《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将《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载明的清偿款

项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中，由基金管理人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保证人将上述清偿款项全额划入本基金

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中后即为全部履行了保证责任，保证人无须对基金份额持有人逐一进行清偿。清偿款项的分配与

支付由基金管理人负责，保证人对此不承担责任。

５．４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

２０

个工作日（含第

２０

个工作日）内将保本赔付差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５．５

如果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与相应基金份额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

低于保本额，基金管理人及保证人未履行《基金合同》及本条

５．１

、

５．２

、

５．３

、

５．４

款中约定的保本义务及保证责任的，自保本周期

到期后第

２１

个工作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第二十六条“争议的处理和适用的法律”约定，直接向基金管理

人或保证人请求解决保本赔付差额支付事宜。

（

６

）追偿权、追偿程序和还款方式

保证人履行了保证责任后，即有权要求基金管理人归还保证人为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按

《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所载明金额支付的实际款项、基金份额持有人直接向保证人要求清偿的金额及保证人为履行保证责

任支付的其他金额，前述款项重叠部分不重复计算）和自支付之日起的利息以及保证人的其他费用和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保

证人为清偿及追偿产生的律师费、调查取证费、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差旅费、抵押物或质押物的处置费

等）。

基金管理人应自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保证人提交保证人认可的还款计划，在还款计划中载明还款时

间、还款方式，并按保证人认可的还款计划归还保证人为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全部款项和自支付之日起的利息以及保证人的

其他费用和损失。基金管理人未能按本条约定提交保证人认可的还款计划，或未按还款计划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人有权要

求基金管理人立即支付上述款项、其他费用、对保证人的损失进行赔偿。

（

７

）保证费的收取

７．１

基金管理人应按本条规定向保证人支付保证费。

７．２

保证费收取方式：保证费从基金管理人收取的本基金管理费中列支，按本条第

７．３

款公式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

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应于每月收到基金管理费之后的

８

个工作日内向保证人支付保证费。保证人收到款项后的

１０

个工

作日内向基金管理人出具合法发票。

７．３

每日保证费计算公式

＝

本基金前一日认购期认购并持有的份额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净值

×０．００２×１／

当年日历天数。

（

８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方式

本保证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发生争议时，各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北京的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裁决为终局，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

（

９

）其他条款

９．１

基金管理人应向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出示本保证合同。

９．２

本保证合同自基金管理人、保证人双方加盖公司公章或由基金管理人、保证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或加盖人名章）并加盖公司公章后成立，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

９．３

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后，基金管理人、保证人双方全面履行了本合同规定的义务，且基金管理人全面履行了其在《基

金合同》项下的义务的，本合同终止。

９．４

保证人承诺继续对下一保本周期提供保证的，双方另行签署合同。

十七、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的“主要人员情况”信息；

２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业务经营情况；

３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新增的代销机构，并更新了相关变动信息，更新了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信

息；

４

、更新了“十二、基金的投资”，添加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５

、更新了“十三、基金的业绩”，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６

、更新了“二十二、保证人基本情况及《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基本情况；

７

、更新了“二十七、其他应披露事项”，添加了本报告期内涉及本基金和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临时公告。

上述内容仅为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投资人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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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

７６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４９０２０８

甘肃省客服电话：

９６６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７７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层

法人代表：周晖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１９

联系人：胡智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７７９５２１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４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７８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客服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联系人：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２７８７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１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９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联系人：谢立军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０２

网址：

ｗｗｗ．ｄａｔ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８０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

１５

号广汇国际贸易大厦

法定代表人：石保上

客服电话：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联系人：程月艳、耿铭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联系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８１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联系人：徐雅筠、杨再巧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２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客服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８６８

联系人：张治国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７０３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８３

）天源证券经济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５３

号汇通大厦六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林小明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３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２９８１５

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公司网站地址：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４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翟璟

联系电话：（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

０２８

）

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传真：（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８５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曾小普

联系人：徐美云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２８５３３７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２８２２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场内代销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是指由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认可的、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和转托管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名单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陈耀先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联系人：朱立元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负责人：王玲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９０

经办律师：靳庆军、冯艾

联系人：冯艾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３

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股票型基金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优化组合投资基础上，主要投资于有良好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尽可能规避投资风险，谋求基金财产长期增值。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权证、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主要投资对象为深、沪两市上市

Ａ

股中成长性好、发展前景广阔的上市公司。

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其中，权证投资比例范围为

０－３％

。固定收益类证券和现金投资比例范围为

５％－４０％

，其中，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比例范围为

０－２０％

，现金和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等短期金融工具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此外，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修改对基金投资品种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依据新的规定修订本

基金的投资范围；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对权证或资产支持证券等投资的比例限制的，基金管理人可相应调整本基金

的投资比例规定，不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在构建投资组合的过程中，遵循以下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根据

ＧＤＰ

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变化率、固定资产投资趋势、

Ａ

股市场平均市盈率及其变化趋势、真实汇率、外贸

顺差、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

增长率、

Ｍ２

、信贷增长率及增长结构等指标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进行定

量分析，作出资产配置决策。本基金还将关注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汇率政策等，进行定性分析，作为定量分析

的支持和补充。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力争通过深入、科学的基本面分析，挖掘具有良好成长性的上市公司。

（

１

）财务指标分析

企业的历史财务表现不但能刻画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健康程度，还可以较大程度上反映其未来成长性。本基金将通过

对上市公司过去

３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等财务指标的分析，选择上述财务

指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上市公司，建立基金初选股票池。

（

２

）成长性筛选

具有以下一项或多项特征的上市公司，将进入本基金备选股票池。

１

）具有较高创新能力和投资效率的上市公司。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上市公司研究费用支出、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盈利的效

果等因素衡量；投资效率主要体现为历年增量投资实现的盈利增长。

２

）能够充分从消费升级、产业调整、汇率变革等中国经济结构性变迁中获取收益，促进公司发展的行业龙头上市公司。

３

）在行业内具有领先的技术水平或经营模式、创新产品、良好的销售网络、市场品牌或资源垄断等竞争优势，且保持长期

发展优势的上市公司。

４

）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等措施，企业盈利能力将会在未来

１

年内有明显提高的上市公司。

５

）具有较强外延扩张能力的上市公司。特别是，有明确重组、购并计划或潜在机会，且重组、购并将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盈

利能力、市场占有率或产能水平，并将在未来

１－２

年内实施或实现的上市公司。

６

）国家政策调整、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等因素将会对企业盈利水平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上市公司。

（

３

）估值比较

本基金将根据上市公司所处行业、业务模式等特征，综合利用市盈率（

Ｐ／Ｅ

）、市净率（

Ｐ／Ｂ

）和折现现金流（

ＤＣＦ

）等估值方

法，进行估值比较。估值比较将从两方面对投资价值进行分析：一是上市公司在其所处行业内部的相对估值水平；二是与境外

类似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差异，特别是与香港市场上市公司的差异。本基金将优选估值水平合理的上市公司，作为重点投资

对象。

在选择重点投资对象时，对于信息技术、网络媒体、生物制药、环境保护、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中成长性好，具有较高技术含

量的企业，以及传统产业中成长性突出或正在向新兴产业转型的企业，可以适当放宽估值水平要求。

（

４

）实地调研

对于本基金计划重点投资的上市公司，公司投资研究团队将实地调研上市公司，深入了解其管理团队能力、企业经营状

况、重大投资项目进展以及财务数据真实性等。为了保证实地调研的准确性，投资研究团队还将通过上市公司的上游供货商、

下游客户、竞争对手和业务合作伙伴，以及税务、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对调研结论进行核实。

（

５

）建立投资组合

本基金将在案头分析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买入和卖出股票名单，并选择合理时机，稳步建立投资组合。在建立投资

组合过程中，本基金还将注重投资对象的交易活跃程度，以保证整体组合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对于少数成长性突出、基本面较好的上市公司，本基金将在保证组合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进行适当集中投资并中

长线持有；同时，本基金还将通过对具有较好流动性和短期投资机会的品种的短线操作，提高组合收益。

３．

固定收益品种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固定收益品种的投资主要是为了保持投资组合具有良好流动性，以应对赎回申请。基金可投资于国债、央行票

据、金融债、企业债和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基金将根据对利率走势的判断、债券期限结构、信用等级及流动性等因

素构建投资组合。

在组合构建与调整过程中，本基金将采用凸度策略、收益率利差策略和回购套利等多种交易方式，提高组合整体收益水

平，并控制组合的投资风险。

４．

其他投资策略

本基金还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投资于权证、资产支持证券等品种，用于分散组合投资风险，获取稳

定收益。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２０％

注：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起，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由原“新华富时

６００

成长指数收益率

×８０％＋

新华雷曼中国全债指数收益

率

×２０％

”，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２０％

”，该变更事项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公开披露。

在本基金的运作过程中， 如果由于外部投资环境或法律法规的变化而使得调整业绩比较基准更符合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则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适当调整，并在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并予以实施。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成长性的上市公

司，属于中高风险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

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季度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

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５７７

，

２３２

，

７４６．８１ ８０．６４

其中：股票

１

，

５７７

，

２３２

，

７４６．８１ ８０．６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０．００

其中：债券

－ ０．００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３１

，

７３２

，

０５７．８６ １６．９６

６

其他资产

４６

，

８７９

，

７０１．９２ ２．４０

７

合计

１

，

９５５

，

８４４

，

５０６．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６

，

６３１

，

４５４．８４ ０．８５

Ｂ

采掘业

７３

，

８８４

，

４１３．３３ ３．８０

Ｃ

制造业

１

，

０８１

，

３１７

，

２８１．６３ ５５．５４

Ｃ０

食品、饮料

３８２

，

０１３

，

１３４．７３ １９．６２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４４

，

３７８

，

３０３．７９ ２．２８

Ｃ２

木材、家具

３

，

３５９

，

３５２．２８ ０．１７

Ｃ３

造纸、印刷

－ ０．００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０．００

Ｃ５

电子

２４

，

９０３

，

６７９．０２ １．２８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０．００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２３３

，

５２９

，

５５３．２２ １２．００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３９３

，

１３３

，

２５８．５９ ２０．１９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０．００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２９

，

６５９

，

３５８．６４ １．５２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０．００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３０

，

８０１

，

３９４．６０ ６．７２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６７

，

９８３

，

４７４．１８ ３．４９

Ｉ

金融、保险业

９２

，

６７３

，

３１４．３９ ４．７６

Ｊ

房地产业

－ ０．００

Ｋ

社会服务业

８４

，

２８２

，

０５５．２０ ４．３３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０．００

Ｍ

综合类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５７７

，

２３２

，

７４６．８１ ８１．０１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５

，

７２４

，

５３５ １１６

，

９５２

，

２５０．０５ ６．０１

２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９

，

６９３

，

６７４ １０８

，

７６３

，

０２２．２８ ５．５９

３ ６００４０６

国电南瑞

３

，

２２８

，

１０８ １００

，

７１６

，

９６９．６０ ５．１７

４ ６０００７９

人福医药

５

，

０４９

，

４３０ ９７

，

３０２

，

５１６．１０ ５．００

５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３

，

３４４

，

５２６ ８４

，

２８２

，

０５５．２０ ４．３３

６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１

７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１

，

６４９

，

７０３ ７０

，

８５４

，

７４３．８５ ３．６４

８ ６００６００

青岛啤酒

２

，

０９９

，

７９４ ７０

，

３０１

，

１０３．１２ ３．６１

９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５

，

４６２

，

９１０ ６８

，

５０４

，

８９１．４０ ３．５２

１０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９２４

，

９４２ ６４

，

６９９

，

６９２．９０ ３．３２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的情形。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本期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情形。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１０６

，

１２１．３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２

，

８１５

，

７６０．６１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７

，

００９．３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６

，

２９７．９０

６

其他应收款

２

，

８８４

，

５１２．６４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６

，

８７９

，

７０１．９２

（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

６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７．１．１６－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１１．４９％ １．９８％ ８５．７０％ １．７５％ ２５．７９％ ０．２３％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４．３２％ ２．１３％ －５７．０２％ ２．４４％ ２．７０％ －０．３１％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６４．３０％ １．８９％ ７２．８６％ １．６５％ －８．５６％ ０．２４％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２．８５％ １．３４％ －９．２６％ １．２７％ ２２．１１％ ０．０７％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６．７１％ １．２０％ －１９．４４％ １．０４％ －７．２７％ ０．１６％

２０１１．７．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２．４６％ １．２１％ －１８．０１％ １．０８％ －４．４５％ ０．１３％

２００７．１．１６－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１．２８％ １．７６％ ０．８４％ １．７１％ ３０．４４％ ０．０５％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注：按基金合同规定，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为建仓期，截至报告日本基金的

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第十四条投资组合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起，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由原 “新华富时

６００

成长指数收益率

×８０％＋

新华雷曼中国全债指数收益率

×

２０％

”，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２０％

”。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

７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可以从基金资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该项费用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

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按照基金管理人指令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３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第

３－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由基金托管人从基

金财产中支付。

（

４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可以调低基金管理费及基金托管费，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无须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本基金申购费用在申购时交纳，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后的具体费率

如下：

申购金额

Ｍ

日常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元

１．５％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元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６％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办理场内申购的投资者，申购份数的计算采用截尾法保留至整数位，不足

１

份部分对应的申购资金将返回给投资者。

对于办理场外申购的投资者，申购份数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或收益归入基金财

产。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

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之前赎回其持有的由原景业基金基金份额转型而来的基金份额的， 赎回费率为

２．５％

。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之后赎回其持有的由原景业基金基金份额转型而来的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见下

表。持有期限自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之日起计算。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３

个月以内（不含

３

个月）

１．２％

３

个月至

１

年（不含

１

年）

０．５％

１

年到

２

年（不含

２

年）

０．２％

２

年（含

２

年）以上

０

（

３

）对于集中申购期或开放日常申购之后申购的基金份额，其赎回费率如下。持有期限自注册登记机构确认投资者申购

申请之日起计算。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不含

１

年）

０．５％

１

年到

２

年（不含

２

年）

０．２％

２

年（含

２

年）以上

０

（

４

）以上赎回费率安排中，须依法扣除所收取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销售手续费等

各项费用。

基金净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３．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

额总数。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改变

收费模式。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获得监管机构的豁免、

基金合同或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在不提高整体费率水平

的情况下改变收费模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应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纳税。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

对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布的《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本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情况，对“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２．

根据最新情况，对“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

根据相关公告，对“五、相关服务机构”等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４．

根据相关财务数据和公告，对“十、基金的投资”的“（十一）投资组合报告”进行了更新。

５．

根据相关财务数据，对“十一、基金的业绩”进行了更新。

６．

根据最新情况，对“二十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进行了更新。

７．

根据相关公告，对“二十四、其他应披露的事项”进行了更新，补充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发布的公告。

８．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五、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日

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建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


